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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长江材料”）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

股份，限售起始日为 2021年 12月 24日，发行时承诺限售期限为 12

个月； 

2.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49 名，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1,281,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

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22号）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550,000股于 2021年 12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后，总股本由 61,649,410 股变更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82,199,41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649,41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5%。 

（二）上市后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

案》，同意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82,199,41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00 元（含税），合计

派发人民币 32,879,764.00 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合计转增 24,659,823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为 106,859,233股。该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2年 6月 24日实施

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06,859,233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80,144,233，占公司总股本的 75%；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 26,715,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具体情况如下： 

1.苏州天瑶钟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合伙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通过合法方



式进行减持，应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持股比例低

于 5%以下时除外），减持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

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每

股净资产金额将进行相应调整）。本合伙企业如未履行关于股份锁定、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等的相关承诺，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如果

本合伙企业未将前述转让股份收益交给公司，则公司有权冻结本合伙

企业持有的公司剩余股份，且可将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作本合伙企

业应交给公司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合伙企业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2. 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曹科富、韩

跃、周立峰、江世学、蒋蓥、陈秋庆等人承诺：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股份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如果公

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上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在担任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两年

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如未履行关于

股份锁定、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等的相关承诺，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本人将向公司董事会上缴该等收益。如果本人未将前述转让股



份收益交给公司，则公司有权冻结本人持有的公司剩余股份，且可将

现金分红扣留，用于抵作本人应交给公司的转让股份收益，直至本人

完全履行有关责任。 

3.公司其他持有限售股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公司发行上市后三年内的每 12 个月，公司股票价格第一次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即触及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

员应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

定公司股价的预案》规定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增持公司股票。 

5.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6.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7.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二）履行承诺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

期四）。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1,281,2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49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苏州天瑶钟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19,806 4,719,806  

2 苏州天枢钟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87,051 3,587,051  

3 舒惠宗 232,215 232,215  

4 曹科富 134,576 134,576 注 1 

5 周立峰 130,000 130,000 注 2 

6 谢昭强 121,368 121,368  

7 吴朝君 120,198 120,198  

8 韩  跃 115,297 115,297 注 3 

9 潘启贤 111,397 111,397  

10 姚武李 106,730 106,730  

11 徐罗清 101,556 101,556  

12 赵  辉 97,344 97,344  

13 王  均 93,743 93,743  

14 李润涛 89,050 89,050  

15 姚  云 85,865 85,865  

16 熊  伟 78,572 78,572  

17 陈  庆 67,470 67,470  

18 龙宝艳 65,182 65,182  

19 印  瑜 61,256 61,256  

20 洪  毅 61,022 61,022  

21 何博思 60,788 60,788  

22 蒋安梅 60,372 60,372  

23 孙伟民 60,138 60,138  

24 谢昭明 56,849 56,849  

25 江世学 49,283 49,283 注 4 

26 张帮琴 49,283 49,283  

27 曹科京 48,945 48,945  

28 周必均 46,644 46,644  

29 周高胜 41,652 41,652  

30 万  波 41,366 41,366  

31 官  波 41,184 41,184  

32 刘茂兰 39,598 39,598  

33 彭  建 38,129 38,129  

34 陈秋庆 37,258 37,258 注 5 



35 杨光梅 36,959 36,959  

36 周  宇 36,608 36,608  

37 蔡  颖 35,906 35,906  

38 王丽峰 35,789 35,789  

39 陈  林 33,969 33,969  

40 陈  建 33,384 33,384  

41 蒋  蓥 32,383 32,383 注 6 

42 杜  均 29,744 29,744  

43 胡崇智 29,562 29,562  

44 杨代东 27,807 27,807  

45 徐  彬 26,390 26,390  

46 胡永玲 23,186 23,186  

47 兰顺富 20,306 20,306  

48 陈国民 20,306 20,306  

49 邓锦荣 7,728 7,728  

合计 11,281,214 11,281,214  

注 1：股东曹科富为公司前任副总经理，于任期内离职，离职时间为 2022年 9月 30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注 2：股东周立峰为公司现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

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注 3：股东韩跃为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注 4：股东江世学为公司现任董事、财务总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承诺，在其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注 5：股东陈秋庆为公司前任监事，于任期届满离任，离任时间为 2022 年 6月 16日。 

注 6：股东蒋蓥为公司前任监事会主席，于任期届满离任，离任时间为 2022年 6月 16

日。 

5.股东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6.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

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80,144,233 75.00 -11,281,214 68,863,019 64.44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6,715,000 25.00 11,281,214 37,996,214 35.56 



三、总股本 106,859,233 100.00  106,859,233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长江材料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长江材料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

均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长江材料关

于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

构对长江材料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6日 


